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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严控“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推进行业节能低碳改造，淘汰落后产能，能耗和排放达到国家强制标准。

	责任单位
	县工信局、县自然资源局、州生态环境局石屏分局、县应急管理局、县统计局、县水务局

	整改措施
	1．按照云南省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2021年节能工作要点》的通知，将省州下达石屏县2021年度单位GDP能耗下降目标任务分解至各乡镇，压紧压实各级能耗双控目标责任，确保完成年度能耗双控目标任务。
2．2021年10月底前，对煤电、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行业存量、在建、拟建“两高”项目进行全面逐一梳理排查，对违法违规用能和排放行为依法给予坚决制止，并建立动态化清单管理机制。
3．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统一部署要求，对全县工业企业开展节能诊断，挖掘企业节能潜力，推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持续下降，推进工业绿色化改造，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4．对能耗和排放达不到国家强制标准的项目，依法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治理或者经限期治理没有达到要求的，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停业整改。
5．积极推进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节能低碳改造，推进变压器能效提升计划，组织实施一批节能低碳改造示范项目，加强工业企业节水能力提升建设。积极开展年度节能和环保执法，确保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落实落地。

	完成情况
	1.州级下达的单位GDP能耗下降率“十四五”目标为：2025年相较于2020年下降10%。石屏县2021年单位GDP能耗下降率6.3%，2022年单位GDP能耗下降率8.1%；按照累计单位GDP能耗下降率计算方法，2022年单位GDP能耗比2020年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3.89%，能源消费总量得到合理控制。
2.依法依规退出落后产能。以钢铁、水泥、电解铝、有色金属、黄磷等重点高耗能行业为重点，不断对县域辖区内的工业企业进行了摸底排查，2021年以来石屏县未存在有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企业。根据黄磷行业企业的治理整顿要求，对石屏县瑞龙电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宝秀黄磷厂进行排查治理整改，发现问题及时督促企业进行治理整改。
3.开展节能诊断服务行动，积极配合上级做好对节能诊断企业的服务、协调、配合工作，通过对节能诊断工作的开展，引导企业不断提升对节能、增效、增质、增量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提升企业发展的问题。
4.一是对高耗能企业实行跟踪问效，按上级相关的要求配合做好对企业实施开展节能监察工作，积极配合上级主管部门对石屏县瑞龙电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节能监察工作。积极参加了2022年全国工业节能监察线上培训，为后期开展工业节能监察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二是全力配合县自然资源局等单位对新城乡邑黑亩采石场进行了现场实地踏勘和联勘联审工作，积极推进石屏县境内高速公路施工的进程。
5.落实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措施，继续推进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按时报送石屏县重点用能单位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工作进度，2022年石屏县瑞龙电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石屏幸福阳光新能源有限公司、石屏县和生源包装箱厂等3家企业已经完成在线监测系统的建设，并实时将监测数据上传，实现在线监测数据上传省级平台。



